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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會97年11月28日下午2時30分召開研商「如何落

實金融機構（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信託業及

保險業等）與消費者簽訂契約時，應將契約正本給予

各契約當事人」相關問題會議紀錄一份，請  查照。

正本：郭教授麗珍、杜教授怡靜、姜律師志俊、黃律師虹霞、林律師明珠、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中華民國農民團

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副本：本會督導組、本會消保官組、本會法制組、邱組長惠美（均含附件）

第一頁  共一頁



研商「如何落實金融機構（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

信託業及保險業等）與消費者簽訂契約時，應將契約正本

給予各契約當事人」相關問題會議紀錄 
 
壹、時間：9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參、主席：邱組長惠美                     記錄：黃建隆 
肆、出席人員：（略） 
伍、會議結論： 

一、 請農業金融局、信聯社、信託公會、壽險公會及產險公會彙
整所屬金融機構或會員辦理各項金融商品或業務，並與消費
者簽訂各該項契約，是否給予各該契約當事人契約正本之現

況【請自行繪製表格，內容至少包括：（一）業務類別：1.存
款：活期（儲）、定期（儲）、綜合、支票存款及個人網路銀
行等。2.放款：房屋貸款（自用住宅、專案、定期利率指數

型等）、消費性貸款（房屋修繕、個人購車及其他個人信用或
小額貸款等）、一般貸款、透支及農業發展基金專業貸款等。
3.信託：保管箱出租、子女教養信託、退休安養信託及保險

金信託等。4.保險商品：保險單、保單借款、房屋貸款、個
人購車及信用貸款等，視所承辦業務類別填載。（二）載明各
該契約係如何交付契約當事人（簽約當場交付或事後郵寄或

派員親自交付）且係交付正本或影本。（三）註記「契約正本
之交付」是否已於各該契約條款中約定。】於本次會議紀錄
送達後 10 日內，將資料送本會。 

二、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行局及保險局督促各金融機構，落實金融機構與消費者
簽訂契約時，應將契約正本給予各契約當事人，若無法於簽

約當時交付，應於簽約後以掛號郵寄予各契約當事人收執，
以確保權益。 

三、 本次會議討論之「金融機構與消費者簽訂契約時，應將契約

正本給予各契約當事人」議題，列為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金融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及保險
局辦理查核「定型化契約範本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

重點查核項目。 
陸、散會（下午 4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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